
买保险如何躲开销售误导陷阱
保 险 调 查

如何购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

□记者 李 晓

“您办张卡吗？充 1000 元打 8 折。”
这样的套路，相信每一个消费者都曾遇
到过，无论饭店、美容美发店，还是休闲
游乐场所，预付卡已经成为商家招揽客
户的利器。很多商家都会费尽心思地想
法说服消费者购买充值卡，宣称充值越
多折扣越大，然而，消费者在享受优惠的
同时，各种风险隐患也在逐渐靠近。近年
来，预付卡的各种陷阱、欺诈现象明显增
多，更有甚者，今天刚办卡，后天就关门，
消费者稍不留神就被“卡”住了。

那么，如何才能化解预付卡市场风
险，为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有力屏障呢？

莫让预付卡成为消费者
心中永远的痛

“由于预付卡是付款在前、消费在

后，容易产生货不对板或兑付不成的风
险，所以商户的信用程度决定了顾客的
风险程度。”业内人士表示。

据了解，当前国内预付卡消费领域
由于地区差别、预付卡管理技术差别、
各地监管政策法规差别等因素，违规滥
发卡、不规范管理、发卡商户“卷款跑
路”、涉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预
付卡用户维权难等现象屡禁不止。资料
显示，近年来涉及预付卡消费者投诉占
总投诉30%以上。

发卡企业也有资金存管压力

预付卡消费作为内地中小企业低
成本融资、提高获客、留客、惠客以及客
户黏性维护的一种重要手段，历来为商
家所重视并广泛使用。统计资料显示，
目前我国在八大领域 127 个行业存在
预付卡消费业务，年预付卡消费规模超
万亿元，因此成为政府监管的一个重要
领域。对于预付卡发行商的监管，政府

监管职能机构主要采取资金存管、保证
金以及定期与不定期多部门联合整治
等措施。

对于发卡企业而言，必须把大额的
资金存管在银行，资金的占用严重影响
了流动性。

预付卡上保险 商家“跑
路”消费者可理赔

面对预付卡消费领域存在的痛点
和难点，有没有一个让各方都认同的方
法呢？近年来，预付卡消费引入履约责
任保证保险进入监管视野。

今年 7 月 27 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表决通过了《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
管理规定》，对预付卡管理引入履约责任
保险做出政策上的支持。据悉，这是全国
首部针对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的地方
性法规，将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发卡企业购买的保险金可以作为
存款保证金，大大减少了资金占用。也
就是说，以较低保费就可释放企业资金

存管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同时，保险
不同于存管资金，资金存管被列为一般
债权，导致持卡人利益难以有效覆盖保
障；而履约责任保险专注于保障持卡人
利益，当出现预付卡发卡企业‘跑路’风
险事故时，保险公司可直接对持卡人理
赔，发挥保险参与预付卡消费安全社会
化治理功能。”

据了解，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履约保
证保险以持卡人作为被保险人，切实保
障了持卡人的合法权益；以各发卡企业
为投保人，充分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当从事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
民服务业的企业法人在中国境内开展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遇到申请破产
且被依法裁定，或者被依法吊销营业执
照，再或者因经营管理不善倒闭，企业
无法履行兑付商品或服务的义务，也不
能退还卡内预收的资金余额等情况时，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履约保证保险将会
帮助持卡人从保险公司处获得直接的
经济损失补偿。

□记者 李 晓

时间步入 11 月份，为了备战 2019
年“开门红”（历年 1 月份或第一个季度
为保险“开门红”阶段），不少寿险公司
已经开始全体总动员，各种客户答谢
会、产品说明会应接不暇。

然而不得不提的是，无论是银行代
理机构，还是险企直销渠道，销售误导
一直是保险销售的顽疾。从银保监会披
露的投诉情况来看，2018 年上半年，保
险合同纠纷投诉占投诉总量的97.90%。
其中，分红型人寿保险占销售纠纷投诉
的 46.67%，主要反映承诺固定分红收
益、隐瞒保险期间或缴费期间、隐瞒退
保损失、与银行存款或银行理财产品做
简单对比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以来，共有超过10家银行因保险销售违
规等问题被罚。

销售误导抬头，当心！

据悉，近期上海保监局一周内连发
6 份处罚函，直指银行机构保险销售误
导等保险代销问题。

其中，上海保监局〔2018〕46 号处
罚函表示，某国有银行存在欺骗投保
人、向投保人隐瞒与合同有关的重要情
况等两项违法违规行为。

“电销座席在电话销售保险产品
时，使用与事实不符的表述向投保人促
销。问题类型包括夸大保险责任或保险
产品收益、利用营销手段进行不实宣传

以及对国家关于保险的政策进行不实
宣传等。”除此之外，处罚函中还指出，
电销座席在电话销售保险产品时，存在
未介绍或未完整介绍保险合同中涉及
保险消费者核心权益内容的问题。

今年 6 月 6 日，银保监会严肃查处
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存款变保单的保
险销售误导典型案例，责令相关银行和
保险公司整改。

此外，9 月中旬，北京保监局发现个
别消费者由于不重视银保“双录”而出
现无法维权的误导新变化。

不难看出，在这些违规被罚的事件
当中，保险销售误导仍然是“重灾区”。

“目前银保代销普遍面临转型，险
企希望在银行渠道推动交费期限与存
续期限更长的保障型产品，但银行方面
此前一直销售偏重理财属性的中短存
续期产品，因此，银行短期内无法迅速
实现转型，难免出现销售误导等现象。”
一家中型寿险公司银保业务负责人表
示，“长期来看，银保转型需要险企与银
行更加紧密地合作。”

三类误导陷阱，别跳！

本来是到银行存款，结果反被销售
人员误导购买了保险产品；说好的分红
保险，收益竟然还不如银行定期利息；因
为“双录走过场”而导致无法维权⋯⋯谁
遇到这种事，都得窝火。因此，消费者一
定要认清以下三类误导陷阱。

“第一类是混淆产品类型。最典型

的做法，表面是在宣传储蓄存款、银行
理财、基金，实际上却是借其名义推销
保险产品。”银保监会指出，“另外一种
情况，则是将保险产品宣传为保险公司
与商业银行机构共同开发的产品，而并
没有如实向消费者说明所推荐产品是
保险产品。”

“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等保单利益具
有不确定性，保险销售人员必须如实
向消费者说明。”银保监会表示，消费
者要警惕保险销售人员夸大产品收益
的误导行为。即对保险公司的股东情
况、经营状况以及过往经营成果进行
虚假、夸大宣传，或对保险产品的不
确定利益承诺保证收益等。

还有一类是隐瞒产品情况。比如，
隐瞒保险产品的除外责任，提前退保可
能产生的损失，费用扣除情况，犹豫期
的起算时间、期间以及享有的权利等。
银保监会表示，以上均为与保险合同相
关的重要信息，需要如实向保险消费者
说明。

学会“避坑”技巧，拆招！

针对银保产品销售误导行为，除监
管部门依法采取监管措施外，消费者在
购买时也应该见招拆招，让销售误导行
为无处遁形。

确认销售资质。根据相关规定，
商业银行销售人员应遵循相关监管要
求并具有代销业务相应资格，除本行
工作人员外，禁止其他人员在营业场

所开展营销活动。“若销售人员不符合
上述条件，保险消费者应拒绝购买，
并可根据公示的咨询举报电话进行举
报。”

了解产品信息。消费者不要轻易相
信口头承诺，签署合同时，一定要认真
阅读保险合同内容，确认保险产品的细
则条款和重要信息（如保险责任、缴费
方式、承保公司等），切勿盲目签字确
认。“销售过程中，如遇到强制搭售、劝
诱误导或虚假夸大等不当推荐行为，保
险消费者应保持警惕，并有权拒绝购买
或进行投诉举报。”

积极配合“双录”。“双录”不仅是对
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的监督，也有助于固
化销售过程关键环节，以便产生纠纷后
查明事实。建议保险消费者积极配合

“双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认真对待回访。保险业内人士建

议，保险消费者根据实际情况回答回访
问题，如不了解保险条款相关内容等，
要及时向保险公司咨询，切勿盲目回答

“清楚”“明白”“知道”等。
重视犹豫期权益。投保人可以在保

险合同中约定 15 个自然日的犹豫期内
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保险公司除扣除
不超过10元的成本费以外，退还全部保
费。“建议保险消费者在犹豫期内认真
考虑所购买保险产品的险种、期间、保
险责任等是否符合自身需求，如对所购
买保险产品不满意的，应在犹豫期内退
保，避免产生损失。”

□韩立飞

日前，本报接到读者来信，
询问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简
称税延养老险）如何购买，购买
后能否转换产品。

目前税延养老险产品基本
支持线上线下多渠道投保，但是
一定要选择正规保险公司的产
品。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市面上
在售的养老金保险产品是不符
合税延养老金政策规定的，不可
以享受个人所得税递延的。

随着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
保险试点在上海等地实施后，今
年下半年以来，多家保险机构的
首单税延养老产品落地。6月13
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人寿”）正式发
布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
险产品。该产品是自国家推出税
延保险政策、启动个人税收递延
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以来，中国
人寿首次推出个人税收递延型
养老年金保险产品。

据了解，购买个人税收递延
型养老保险缴纳的保险费，在规
定的标准内准予税前扣除。对计
入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的投
资收益，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领取时再按7.5%的实际税
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按照银保监会、财政部、人
社部、国税总局联合发布的《个
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产
品开发指引》，目前市面上推出
的税延养老险提供养老年金给
付、全残保障和身故保障3项保
险责任，分为收益确定型（A
类）、收益保底型（B类）、收益浮
动型（C类）3类4款产品。其中，
收益保底型产品可细分为每月
结算收益的产品（B1款）和每季
度结算收益的产品（B2款）。

以某居民45岁购买个人税
延养老险为例，缴费15年，按照
年化收益 4.5%测算，60 岁退休
领取时，其个人税延养老险账户

价值为25万多元，如果固定领取
15年，每月可领养老金1746元，
每月纳税131元，实得1615元。

根据规定，居民投保人购
买税延养老险后，可以转换产
品。若在同一家保险公司内转
换产品，不收取费用。如转至其
他保险公司，就会产生相应费
用。如某险企规定，若跨公司转
换税延养老险产品，前 3 年单
年度会产生账户价值 3%、2%、
1%的费用。若在税延额度内，
在同一公司内，还可对几款产
品进行自由组合、打包购买。

业内人士提醒，凡符合政策
规定，年满16周岁以上，且投保
时年龄未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
龄的个人，均可作为被保险人参
保。此外，目前税延养老险产品
基本支持线上线下多渠道投保，
但是一定要选择正规保险公司
的产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以
免事后发生纠纷。值得注意的
是，参保人在年满 60 周岁前且
未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时发生全
残或身故的，保险公司应一次性
给付产品账户价值并扣除对应
的递延税款，同时按照产品账户
价值的5%额外给付保险金。

为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
养老储备需求，很多险企还提
供税延计算器服务，消费者可
以通过输入年龄、月收入等信
息，免费测算自己每月可享受
的税延额度和最佳投保金额，
以及当月可少交的税款等。

“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产
品设计至关重要。税收主要发
挥撬动和引导作用，要让老百
姓真正愿意购买商业养老保
险，还需要更加完善的、真正有
市场吸引力的保险产品。”保险
专家建议，保险行业应该以此
为契机，进一步优化产品和服
务，提供更多让老百姓更有“获
得感”的保险产品。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让这项优惠政策落到
实处。

最近接连收到三个用户的求助，都
因“未如实告知”被拒赔或担心被拒赔，
而在过往受理的理赔咨询案例中，因

“未如实告知”被拒赔的案例占比也非
常之高。

那么，什么是“如实告知”？哪些情
况需要告知？

我们先来看《保险法》第十六条：订
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
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
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
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
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
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显然，投保人远比保险公司更加了
解保险标的(就是被保险人)的情况，所
以履行告知义务是投保人的法定义务。

出现“未如实告知”主要有以下几
种情况。没问或销售误导：保险业务员
为了顺利签单，怂恿投保客户在如实告
知信息栏填“否”，或者投保时由于某种

原因，未进行问询，后期才发现需要告
知。一时忘记或疏忽大意：几个月前的
感冒发烧、十年前的一次湿疹⋯⋯因年
代久远或异常轻微等原因投保人没想
起来，故未告知。有意隐瞒：知道需要
告知，但故意隐瞒。

最简单的如实告知原则，只有两句
话：只要是健康告知问卷询问到的内
容，都应该如实回答。保险公司没有询
问，就算我们知道某个指标存在异常，
也无须告知。

未如实告知，一定会被保险公司拒
赔吗？

我们以不可抗辩条款的2年期来划
分，看看未如实告知的影响。不可抗辩

条款又称不可争议条款，即保险合同生
效满一定期限（一般为 2 年）以后，保险
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
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主要看未告知的内容是否足以
影响保险人承保提高承保费率的，如果
未告知对于承保结果无影响的，保险公
司是不可以拒赔和解除合同的。

那么，两年后就一定会理赔吗？
出现以下两种情况，有两年不可抗辩
保险公司也不会赔付。一种是被保人
在投保之前就已经得了重疾或者轻
症，那么即使合同成立已经超过两
年，那也是不受“两年不可抗辩保
护”的，保险公司虽然不能再提出解

除合同，但是可以提出合同自始无
效！第二种是等待期内罹患重疾。我
们知道，等待期内 （一般 90 天或 180
天） 罹患重疾，保险公司是不赔付
的。那么如果等待期内罹患了重疾不
去申请赔付，拖到2年不可抗辩生效之
后呢？答案仍然是不会赔付。原因和
上面是类似的。因为重疾险的赔付要
判断被保人首次发病是什么时间。如
果首次发病时间是在等待期内，那么
即使拖到合同成立两年之后申请理
赔，依然是无法获赔的。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如实告知，否则
最后受损的是自己的利益。

（记者 任国省）

预付卡上保险 消费者少风险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恒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9月29日

机构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城角街672号教育大厦（保险产业园）16层东侧

机构编码：000187130000

流水号：0204927

负责人：杨志军

电话：66037270

签发日期：2018年10月19日

业务范围：机动车辆保险；企业/家庭财产保险及工程保险（特殊风险除外）；

责任保险；船舶/货运保险；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机构名称：太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乡支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9月26日

机构住所：邢台市平乡县世纪明珠小区第1幢商1号

机构编码：000026130532

流水号：0204904

负责人：牛斌斌

电话：0319-3762589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险和意

外伤害保险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
黄骅营销服务部
成立日期：2002年8月23日
机构住所：黄骅市205国道以西、北内环以北门市楼房屋
机构编码：000018130983001 流水号：0170052
负责人：范中进 电话：0317-5523676
邮编：061100
签发日期：2018年10月19日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
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
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注销公告

机构名称：宝信通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迁西分公司

所在局辖区：河北

住所地址：迁西县喜峰南路东侧丰泽家园26-9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17日

机构编码：200189130000804

业务范围：在河北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

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

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未如实告知，一定会被拒赔吗

保 险 课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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